
 
 
 

 
 
 

  
 
  

 

亲属不到场的情况下，秘密开庭

审理苏泽生所谓案件，并且于二

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作出对

苏泽生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

五千元的决定。 

二、没有律师，不通知家

人，非法对尹淑媛开庭判刑四年 

尹淑媛女士，69 岁，系昆明

重机厂退休职工。二零一三年九

月九日下午三点左右，尹淑媛女

士与女儿刚从街上回家，就被西

山国保在家中绑架、抄家、关押

于昆明市看守所。二零一四年二

月二十五日，西山区检察院向西

山区法院非法起诉。 

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西山

区法院法官普会峻、苏琴，非法

秘密庭审尹淑媛，没有律师，没

有通知家属，三十分钟走完过场

结束。开庭时尹淑媛表明了法轮

功不是 X 教，自己修炼获得健

康，没有罪。但是在整个案件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

据的情况下，普会峻伙同苏琴依

然对尹淑媛老人非法判刑四年。 

三、阻挡律师进入法庭，非

法对郭玲娜开庭判刑四年 

郭玲娜女士，一九六一年十

二月出生，原昆明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图书室职工。郭玲娜女

士由于坚持信仰，曾经多次遭到

绑架、关押、骚扰，被非法劳教

二年、判刑三年，在云南省第二

女子监狱饱受摧残，被迫离婚。

郭玲娜女士于二零一四年四月十

日，被西山区大观派出所警察绑

架，警察在对郭玲娜非法抓捕和审

讯时，对她使用暴力，连续扇耳

光，用脚踢。当郭玲娜把自己被打

告诉另一警察时，又被该警察扇了

两耳光。郭玲娜不配合签字，警察

竟轮番用力踩郭玲娜的双脚，导致

郭玲娜身体多处受伤。 

随后郭玲娜被西山区检察院杜

秀莲检察官起诉到西山区法院。二

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三

十分，西山区法院第一次对郭玲娜

非法庭审，律师出庭指出控诉方证

据存在刑讯逼供嫌疑，要求法庭排

除非法证据，并且要求参与抓捕和

暴力审讯的五名警察杨银祥、温永

翔、孟亚君、朱正保、张贤出庭作

证。同时指出控方提供的第二个证

据是“610 办公室”出具，其不具

备鉴定资格，此证据不合法。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下

午，西山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时，

法庭对律师进入法庭违法强迫要求

安检，律师不接受安检，西山区法

院以此阻挡律师入庭进行辩护。律

师随后向最高法院举报此事，最高

法院有关人员经调查就此事向律师

道歉。由于在法庭上不见律师，郭

玲娜女士多次说：“律师不来，我

不回答任何问题。”审判长称：你

的律师拒绝安检，自动放弃辩护

权。郭玲娜站起来要求退庭，被法

警强行按住，直到非法庭审结束。

随后郭玲娜被普会峻伙同苏琴非法

判刑四年。 

四、视频草率开庭，唐玉和李

海艳被非法判刑入狱 

唐玉女士，52 岁，原昆明市

西华公园负责绿化工作。李海艳女

士，64 岁，通海县人。 

唐玉、李海艳两位善良女士，

由于坚持信仰曾经被公安多次绑

架、关押、判刑。唐（转下页）

【明慧网】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是自二零一四年专门负责审理构陷

法轮功学员的案件的主要法院。至

今，西山区法院至少枉判了六十多

名法轮功学员，而西山区法官普会

峻又是枉判法轮功学员最多的法官

之一。 

普会峻，男， 

西山区法院一级 

法官。从二零一 

四年至今他枉判 

的法轮功学员就 

有 7 名之多。以       

下是被普会峻枉 

判的法轮功学员。 

一、伙同检察官非法判普洱市

主治医师 79 岁的苏泽生四年 

苏泽生，男，生于一九四六年

七月，原是云南省普洱县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移

居昆明市的七十七岁的苏泽生及妻

子张贞一、儿子苏昆、儿媳张晓丹

等八人被昆明市盘龙区国保大队及

栗树头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他人陆

续回家，只有苏泽生仍被非法关

押。苏泽生在诉讼期间曾经聘请朋

友做辩护律师，遭到西山区检察院

检察官苏静无理拒绝，随后家人和

辩护律师向有关部门申诉控告苏静

违法。 

二零二四年五月九日上午九

点，张贞一一家三人如约到了西山

区检察院，西山区法院一男（冒充

法警，后来得知是法官普会峻）一

女（书记员张诗曼）突然出现在张

贞一面前，张诗曼强行向张贞一宣

读起诉书，同时普会峻拿着手机全

程摄像，想通过这种非法方式强行

送达起诉书给当事人。 

最后在公安警察、检察官明显

违法的情况下，曾经冒充法警的法

官普会峻，在当事人聘请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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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玉、李海艳于二零二二

年初，因为向路人发真相资料，分

别先后从家中被绑架，抄家。随后

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被昆明

市西山区法院法官普会峻视频非法

草草开庭。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

日法官普会峻非法判决：唐玉被非

法判刑三年八个月、勒索罚金

8000 元；李海艳被枉判三年三个

月，勒索罚金 6000 元。 

五、81 岁老人王凤英被非法

判刑一年六个月 

王凤英，81 岁，云南省汽车

工业总公司退休职工。二零二零年

十月十一日早上，王凤英老人向世

人免费赠送明慧日历，被旁边的一

个警察看见遭绑架，由于身体原因

取保候审。 

在诉讼过程中，王凤英老人认

为自己修炼法轮功、赠送世人明慧

台历没有违法犯罪，向有关部门申

诉、控告公安警察违法行为。西山

区检察院将王凤英构陷到西山区法

院。王凤英老人打电话或亲自到法

院找普会峻，但是从来联系不上他

本人，都是由他底下所谓的普会峻

团队的人（也不告知姓名）来转

达。本案的书记员邬润，在王凤英

递交申诉等材料时，态度恶劣，一

度拒收王凤英的材料，还当面恐吓

王凤英，说她宣传法轮功，扬言要

对她重判，把王凤英老太合理申辩

的行为作为要挟她要对她重判的理

由。然而法官普会峻却无视这些违

法行为，也不给王凤英老人任何回

应。随后王凤英老人被法官普会峻

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

5000 元。 

六、阻挠亲友辩护，原昆明

300 号职工温永树被非法判刑三年 

温永树，男，一九六八年出

生， 原是西南仪器厂（西仪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同时任教于云南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温永树修炼法轮

功后，本来就老实憨厚的他变得更

加善良，他无论在单位、在街坊邻

居中都有好口碑，大家说他是一个

最好的人。邻居朋友或孤寡老人只

要哪家有事，他总会伸出援助之

手，免费帮人家接水接电，买米买

面……温永树在单位工作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领导分配什么工作

从来不挑，要他到数十里外的省城

学校带学生，尽管家里有实际困

难，但是他从没有怨言，自己默默

的去克服困难，有时家中有急事，

常常是往返近百公里，从不给单位

领导添麻烦，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

认可和赞扬。 

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温

永树遭西山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

抄家和审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中

旬，构陷温永树的案子被移送到西

山区法院，主审法官是普会峻。温

永树妻子第一时间就将自己是温永

树的亲友辩护人身份告知法官，并

多次索要对温永树的非法起诉书，

在此情况下，法官才将起诉书给了

温永树妻子。温永树妻子先后以亲

友辩护人的身份向法官递交了《变

更强制措施申请书》、《会见通信

申请书》、《解除扣押物品申请

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

《调取无罪证据申请》、《阅卷申

请书》。然而，法官普会峻对亲友

辩护人提交的各种法律文书采取推

诿、不作为、敷衍的方式处理，同

时阻挠律师以及亲属辩护人正常行

使诉讼权利。用各种方式阻挠温永

树妻子作为辩护人。随后温永树妻

子向上级部门控告普会峻的违法行

为，最后才取得了为丈夫辩护的权

利。 

在所谓公开庭审时，普会峻法

官却亲自下令，除温永树母亲和大

女儿外，不准其他亲友进行旁听。

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开庭时，全

是凭公诉人口述，没有提供任何证

据，也没有证人出庭作证。温永树

妻子要求公诉人出示证据，要求检

方证人出庭。但是法官普会峻不理

会温永树妻子的要求，强行往下继

续开完庭。在开庭过程中，温永树

妻子至少五次要求控告人拿出法轮

功是邪教的法律依据，法官普会峻

均不理会。 

温永树妻子在开庭过程中还多

次要求读辩护词，均遭法官普会峻

无理拒绝，最后陈述的时候，在温

永树妻子的强烈要求下征得普会峻

同意读辩护词，但是在读的过程中

又遭普会峻打断不让读。同时，普

会峻还剥夺了当事人温永树自己最

后陈述的权利。开庭过程中，普会

峻也几次打断温永树自己的辩护。 

在整个诉讼、庭审都违法的情

况下，既没有任何证实法轮功是邪

教的法律依据，也没有温永树具体

破坏了什么法律法规证据的情况

下，普会峻法官最后还是用《刑

法》第 300 条，以温永树“破坏法

律实施罪”，对温永树非法判刑三

年、罚金五千元。◇ 

法轮大法又名“法轮功”，1992 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传出的
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使修炼者
返本归真的高层次修炼法门。修炼法轮功主要是学法（读法轮功书
籍）、修心及炼功，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
学炼五套功法，动作简单易学，法轮功学员义务教功。法轮大法至今已
传播 100 多个国家，上亿人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身心健康。 

法轮功是一门非常适合现代人在繁忙的社会生活中修炼的法门。因
为无论何时何地修炼者都可以炼功学法，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有时间
多炼，没时间少炼。而且在修炼者没有炼功时，身体仍然自动演化功。
这样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功力，迅速达到身心健康。 


